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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十一 )  不可兜客；  

 

(十二 )  在接载幼儿园或小学学生时必须提供跟车保母；以及  

 

(十三 )  不要让学童独自留在学生服务车辆上，乏人照顾。  

 

 此外，根据《道路交通（车辆构造及保养）规例》（第 374A 章）的
规定，每辆于 2009 年 5 月 1 日或之后首次登记的学生服务车辆均须装置
「保护式的座椅」。有关详情，请参阅夹附于供学校巴士服务营办商遵守
的学童乘搭校车的安全指引的「学生服务车辆乘客座位的规格」。 另外，
在 2026 年 1 月 25 日或该日后新登记的学生服务车辆，必须为其所有乘客
座位安装安全带。同日起，如学生服务车辆已装设安全带，乘客必须佩戴
安全带。乘客座位安全带 必须符合《道路交通（安全装备）规例》 （第
374F 章）附表 2 的要求，而学生服务车辆营办商可按其营运需要选择配
置适合及认可的安全带（即束缚身体安全带或安全腰带）。本署鼓励业界，
在提供接载幼儿园或小学学生服务时，应优先使用已装置「保护式座椅」
和已在乘客座位安装安全带的学生服务车辆。此外，所有学生服务车辆须
于 2028 年 12 月 31 日前，在所有乘客座位装设安全带及「保护式座椅」。
由该日起，如车辆未符合此规定，将不可提供学生服务。  

 

 运输署已为提供接载学生服务的相关持份者，包括学校、家长／监护
人、学童、营办商、司机及跟车保母订立安全指引，提醒他们在提供有关
服务时应遵守的事项。有关指引已上载教育局网页，网址为：  

 

ht tp : / / www. ed b .go v .h k / sc / s t ud en t -p a ren t s / sa fe t y / sc h -b us - se rv ice s / i nd ex .h t ml  

 

 随函夹附供学校巴士服务营办商遵守的安全指引（附件甲）以供参阅。
为加强学生服务车辆司机的道路安全意识，本署亦想籍此提醒司机在接载
学童时须特别注意的事项，有关要点请参阅附件乙「学校巴士及学校私家
小巴司机安全提示」。  

 

 请注意，如你们计划更改现时学校私家小巴用以服务的教育机构或新

增其他教育机构，必须预先获得运输署的批准，方可提供有关服务。根据

《道路交通条例》（第 374 章）第 52 条的规定，营办未经批准的学校私

家小巴服务即属违法。此外，按照客运营业证的条件，除客运营业证所批

准的学校私家小巴服务外，持证人不得营办其他服务。如营办任何未经批

准的服务，即属违反客运营业证所订的条件。根据《道路交通条例》（第

374 章）第 30 和 31 条的规定，运输署署长可委派一名公职人员主持研讯，

并视乎研讯结果，可暂时吊销、取消或更改该客运营业证。  

 

 此外，营办未经批准的学校私家小巴服务，可导致提供有关服务的车

辆第三者风险保险计划失效。如无有效的第三者风险保险计划，一旦发生

意外，使用有关学校私家小巴服务的乘客将可能不会获得保障，而你 们可

能被要求全部承担有关乘客保险责任，并面对刑事检控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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